
—1—   

 

 

 

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 文  件 
 

 

北化大校办发﹝2015﹞14 号 
 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
 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为了保证气瓶安全使用，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特

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（国务院令〔2009〕第 549 号），《气瓶安

全监察规定》（国家质检总局令〔2003〕第 46 号）和《危险化学

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〔2011〕第 59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具体情况，特制定《北京化工大学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

制度》，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《关于

印发〈北京化工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〉等 7 项制度的通

知》（北化大校办发〔2011〕43 号）中相关内容同时废止。 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
       2015 年 1 月 27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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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制度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保证气瓶安全使用，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

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（国务院令〔2009〕第 549 号），《气瓶安全监

察规定》（国家质检总局令〔2003〕第 46 号）和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〔2011〕第 59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制定

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正常环境温度（-40～60℃）下使用的，公称

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0.2MPa（表压）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

1.0MPa·L的盛装气体、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低于 60℃的液体的气

瓶（不含仅在灭火时承受压力，储存时不承受压力的灭火用气瓶）。按其

临界温度可划分为三类： 

（一）临界温度小于-10℃的为永久气体； 

（二）临界温度大于或等于-10℃，且小于或等70℃的为高压液化气体； 

（三）临界温度大于 70℃的为低压液化气体。 

第三条  各单位领导对本单位保管和使用的气瓶的安全管理负责，

应设专人掌握本单位使用气瓶情况，熟悉一般气瓶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措

施，对本单位气瓶进行日常管理。各单位应定期检查气瓶安全及对气瓶管

理使用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教育。 

第四条  凡租用（含购买）气瓶的单位和个人，首先应向学院级领

导提出申请。 

（一）填写“气瓶使用审批表”一式二份，一份留学院，一份留购买

者手中备查； 

（二）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预案； 

（三）必须到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有《气瓶制造许可证》的企业租用

（购买）合格的气瓶，到有《气瓶充装许可证》的单位充装气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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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本规定范围内的所有气瓶都执行国家定期检验制度（一般

由充装气瓶的单位完成）。 

（一）检验周期： 

1. 盛装腐蚀性气体的气瓶每 2 年检验 1 次； 

2. 盛装一般气体的气瓶每 3 年检验 1 次； 

3. 盛装液化石油气瓶，按 GB 8334 的规定除 YSP-50 型钢瓶为 3年检

验 1 次外，其余型号钢瓶前 3 次检验周期为 4年，任何型号钢瓶使用期限

均不超过 15 年； 

4. 盛装惰性气体的气瓶，每 5 年检验 1 次。 

（二）气瓶在使用过程中，发现有严重腐蚀、损伤或对其安全可靠性

有怀疑时，应提前进行检验。 

（三）库存和停用时间超过一个检验周期的气瓶，启用前应进行检验。 

（四）检验不合格的气瓶由检验单位报废处理。 

（五）没经检验的气瓶不能私自充装使用。 

第六条  租用（购买、充装）和准备使用的气瓶应作如下检查。 

（一）按规定方法检测是否漏气。 

（二）外观颜色，字样和色环必须符合国家 GB 7144《气瓶颜色标记》

的规定，并与厂家提供的单证内容相符，各部件齐全完好。 

（三）检查气瓶肩部的钢印 

1．气瓶生产日期（一般气瓶使用 30 年）； 

2．气瓶检验钢印及标记是否在检验允许的使用期内。 

（四）充装好的气瓶应具产品合格证和明显的警示标志，以免不合格

的气瓶流入学校。 

第七条  学校相关部门对各单位气瓶的安全管理随时进行监督检

查，对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整改意见，及时纠正违规管理及操作以避免各

种危险发生。 

第二章  气瓶的储存与搬运 

第八条  储存气瓶的仓库和实验室必须遵守如下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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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气瓶仓库应专用，并有专人负责管理，其设置应满足《建筑设

计防火规范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仓库内不得有地沟、暗道，严禁明火（含电火花）和其他热源；

仓库要有良好的通风设施，保持干燥，避免阳光直射。 

（三）盛装易起聚合反应或分解反应的气瓶，必须根据气体的性质控

制仓库内的最高温度，规定安全储存期限，在期限内完成使用或送检，并

应避开各种放射源。 

（四）空瓶与实瓶应分开放置，并有明显标志，毒性气体气瓶和瓶内

的气体相互接触后能引起燃烧、爆炸、产生毒物的气瓶应分室存放，并在

附近设置防毒用具或灭火器材。 

（五）仓库内气瓶放置应整齐，配戴好瓶帽，立放时应妥善固定。 

（六）实验室内气瓶除注意上述规定外，还必须作到： 

1．有牢固的防止倾倒的固定方式； 

2．不准与可燃、易燃、有毒化学危险品混存； 

3．气体性质相抵触的气瓶不得在同一室存放和使用； 

4．有气体泄漏的气瓶不得进入实验室； 

5．气瓶存放量以不影响工作为准，尽量少存； 

6．不宜在实验室内存放的气瓶应移入专用库房。 

第九条  气瓶的搬运（一般指从仓库运到实验室或室与室之间的移

动）应遵从如下规定： 

（一）检查所搬气瓶是否为所需，气瓶各部件标牌完好，且没有泄漏。 

（二）装上防震垫圈，旋紧安全帽，最好用特制的担架或小推车搬运，

且不准与化学物品混装混运。 

（三）装卸车时应轻抬轻放，禁止采用抛丢，下滑或其它易引起碰撞

的方法野蛮操作。 

（四）装车后应采用适当的办法固定避免途中滚动碰撞。 

（五）可以用手抬或垂直转动，但绝不允许用手执着气瓶开关阀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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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气瓶的使用 

第十条  一般气瓶的使用应遵守以下的规定： 

（一）气瓶使用前应进行安全状况检查，对盛装气体进行确认。 

（二）使用气瓶必须加装相适应的减压器，严格按相关的安全使用规

程（如说明书、制定的操作规程）正确使用气瓶。 

（三）不得对气瓶体进行电焊引弧，不得进行焊接修理，挖补等工作，

不得擅自更改气瓶的钢印和颜色标记。 

（四）不得使用已报废或超过检验期的气瓶。 

（五）严禁将液化石油气瓶内的气体向其他气瓶倒装，严禁自行处理

气瓶内的残液。 

（六）防止曝晒，严禁敲击、碰撞。 

（七）严禁用温度超过 40℃的热源对气瓶加热。 

（八）瓶内气体不得用尽，必须留有剩余压力或重量，永久性气体气

瓶剩余压力应不小于 0.05MPa（表压）；液化气体气瓶应留有不少于 0.5%～

1.0%规定充装量的剩余气体。 

（九）在可能造成回流的使用场合，使用设备上必须配置防止倒灌的

装置，如单向阀、止回阀、缓冲罐等。 

第十一条  几种特殊气体的性质和安全措施 

（一）凡盛装有自聚、自爆性质气体的气瓶（如乙炔、乙烯、丁二烯

等），使用者和保管者根据气体的性质对存放使用地点进行严格检查，远

离热源，防止曝晒更不能接近放射源，制定存放使用期限及安全操作规程，

超过期限要及时处理，清洗气瓶后再灌气。这类气瓶，使用中要防止受热。

发现气瓶温度升高，要立即停止使用，迅速冷水降温，直至不再发热为止。 

（二）乙炔：应按 1993 年 3 月 27 日劳动部颁发的《溶解乙炔气瓶安

全监察规程》执行。乙炔是极易燃烧，容易爆炸的气体。含有 7%～13%乙

炔的乙炔—空气混合气，或含有 30%乙炔的乙炔—氧气混合气最易发生爆

炸。乙炔和氢、氯、次氯酸盐等化合物也会发生燃烧和爆炸。乙炔容易聚

合，在压力高时越易聚合。乙炔聚合时放热，温度越高，聚合速度越快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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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量的积聚又会进一步加速聚合，如不加以控制，最终也会导致温度超高，

而发生乙炔分解爆炸反应，一般物质分解时是吸热的，而乙炔分解时却是

放热的。 

1．使用前，应对钢印标记、颜色标记及安全状况进行检查，凡是不

符合规定的乙炔瓶不准使用。 

    2．乙炔瓶的放置地点，不得靠近热源和电器设备，与明火的距离不

得小于 10 m（高空作业时，此距离为在地面的垂直投影距离）。 

    3．乙炔瓶使用时，必须直立，并应采取措施防止倾倒，严禁卧放使用。 

    4．乙炔瓶严禁放置在通风不良或有放射性射线源的场所使用。 

    5．乙炔瓶严禁敲击、碰撞，严禁在瓶体上引弧，严禁将乙炔瓶放置

在电绝缘体上使用。 

    6．应采取措施防止乙炔瓶受曝晒或受烘烤，严禁用 40℃以上的热水

或其他热源对乙炔瓶进行加热。 

    7．移动作业时，应采用专用小车搬运，如需乙炔瓶和氧气瓶放在同

一小车上搬运，必须用非燃材料隔板隔开。  

    8．瓶阀出口处必须配置专用的减压器和回火防止器。正常使用时，

减压器指示的放气压力不得超过 0.15MPa，放气流量不得超过 0.05 

m3/(h·L)。如需较大流量时，应采用多只乙炔瓶汇流供气。 

    9．乙炔瓶使用过程中，开闭乙炔瓶瓶阀的专用搬手，应始终装在阀

上。暂时中断使用时，必须关闭焊、割工具的阀门和乙炔瓶瓶阀，严禁手

持点燃的焊、割工具调节减压器或开、闭乙炔瓶瓶阀。 

    10．乙炔瓶使用过程中，发现泄漏要及时处理，严禁在泄漏的情况下

使用。 

    11．乙炔瓶内气体严禁用尽，必须留有不低于 0.05MPa 的剩余压力。 

    12. 使用乙炔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对瓶阀、易熔合金塞等附件进

行修理或更换，严禁对在用乙炔瓶瓶体和底座等进行焊接修理。 

（三）氢气：氢气无色、无味、无毒、可燃、密度小，易泄漏，扩散

速度很快，易和其他气体混合，并且随温度压力升高，爆炸极限范围还要



—7—   

变宽，且不易被发现。氢气对空气混合气的爆炸极限范围为 4.1%～74.1%

（体积分数），此时，极易引起自燃自爆，燃烧速度约为 2.7m/s，并且随

温度压力的升高，爆炸极限范围还要变宽；氢气与氯气相混，经加热或日

光照晒也会立即爆炸；氢在与氟混合则立即爆炸。 

氢气瓶应单独存放，最好放置在室外专用的小屋内，以确保安全，严

禁烟火，远离热源，避免太阳爆晒，严禁与易燃易爆物品混放，暂不用时

也应旋紧气瓶开关阀。 

因生产需要，必须在现场(室内)使用气瓶，其数量不得超过 5瓶，并

应符合下列要求：按《GB 4962—2008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》执行。 

1．室内必须通风良好，保证空气中氢气最高含量不得超过 l%（体积

分数）。建筑物顶部或外墙的上部没气窗（楼）或排气孔。排气孔应朝向

安全地带，室内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得小于 3次，事故通风每小时换气次数

不得小于 7 次。 

2．氢气瓶与盛有易燃、易爆、可燃物质及氧化性气体的容器和气瓶

的间距不应小于 8m。 

3．与明火或普通电气设备的间距不应小于 10 m。 

4．与空调装置、空气压缩机和通风设备等吸风口的间距不应小于20 m。 

5．与其他可燃性气体贮存地点的间距不应小于 20 m。 

6．设有固定气瓶的支架。 

7．多层建筑内使用气瓶，除生产特殊需要外，一般宜布置在顶层靠

外墙处。 

8．使用气瓶，禁止敲击、碰撞；不得靠近热源；夏季应防止曝晒。 

9．必须使用专用的减压器，开启时，操作者应站在阀口的侧后方，

动作要轻缓。 

10．阀门或减压器泄漏时，不得继续使用；阀门损坏时，严禁在瓶内

有压力的情况下更换阀门。 

11．瓶内气体严禁用尽，应保留 0.5 公斤力/厘米 2以上的余压。 

（四）氧气：按《GB 16912—2008 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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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技术规程 》执行。氧气是强烈的助燃气体，高温下，纯氧十分活泼；

温度不变而压力增加时，可以和油类发生急剧的化学反应，并引起发热自

燃，进而产生强烈爆炸。氧气瓶一定要防止与油类接触，并绝对避免让其

他可燃性气体混入氧气瓶；禁止用（或误用）盛其他可燃性气体的气瓶来

充装氧气。氧气瓶禁止放于阳光曝晒的地方。严禁氢与氧、乙炔与氧等混

放一处使用，氢、氧及可燃气体钢瓶与明火距离不小于 10 m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二条  气瓶发生事故时，发生事故的单位必须按照锅炉压力管

道及特种设备事故处理规定及时报告和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未尽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制度由国资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《关于印

发〈北京化工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〉等 7 项制度的通知》（北化

大校办发〔2011〕43 号）中相关内容同时废止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5 年 1 月 27 日印发   


